
开 江 县 政 府 采 购 中 心

城区行道树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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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邀请函

受采购单位的委托，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就城区行道树补植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欢迎具有要求资格的供应商参加。

1.　采购编号：kjcg〔2011〕79 号
2.　采购内容：行道树补植

3.　 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条件： 

3.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3.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5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并在行业内有良好的信誉

4.供应商资质要求及其它（本次政府采购实行资质侯审制）： 

4.1供应商资质要求：报价单位须提供企业有效的营业执照、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城市园林绿化三级及以上资质；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不能参与报价的还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等资料（注：所有复印件加盖单位鲜公章）。
4.2其它要求

树木根系、外观、起掘、包扎、运输、检疫、栽植、管养等按四川省地方标准DB51/50016-1998《城市园林绿化技术操作规程》执行。
投标价格包括：一切税费、树木、栽植、管养一年包成活及一切不可预见风险等全部费用。

植物栽植地点：城区施工现场由投标方自行察看。

5.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1年 11 月29日下午 5：30  点前(北京时间，下同)止(节假日除外)到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报名并购买谈判文件。竞争性谈判文件每份售价（人民币）300元(售后恕不退还，不办理邮购)。

6. 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报价人必须保证在2011年 12 月2日上午8：50时前将报价文件密封后派专人递交至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办公室（过时递交不候）。
7. 谈判时间：2011年 12 月  2 日上午9：10。

8. 谈判保证金：报价人在谈判现场向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提交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的谈判保证金。

9. 谈判地点：开江县财政局（七楼会议室）。

10.代理机构、采购人将不负责报价人准备报价文件和递交报价文件所发生的任何成本或费用。

11. 组织谈判机构：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开江县新宁镇嵩峯寺街38号 （县财政局内）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818-8233533(传真)

详询：梁先生
电话：15196881116
2011年 11 月25   日

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

政府采购报价须知

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受采购单位的委托，就需采购的城区行道树补植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欢迎有资质、讲信誉的供应商前来参与。

一、项目需求情况：见《树木报价表》。

二、质量要求：见《树木报价表》

三、供应方式、时间及地点：由成交商实行送货制，并承担一切税费、树木、栽植、管养一年包成活及一切不可预见风险等全部费用。

四、树木的规格、型号和质量等要求：见《树木报价表》。

五、项目验收：由采购单位按合同规定的要求，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验收，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同时向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填报验收结论。

六、货款结算方式：以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七、违约责任：（1）报价单位成交后不按规定的交货时间以及树木质量、规格、型号等要求履行合同的，谈判保证金由开江县采购中心扣收，并向采购单位赔偿成交额50%的违约金。（2）采购单位无正当理由拒收采购的树木或无理刁难供应商的，应向成交商偿付项目成交额10%的违约金。

八、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1、协商解决；2、协商不成只能向采购单位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报价及成交

1、报价单位须按本《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要求进行，本次采购分两次报价，第一次报价的最低价为第二次报价的最高限价，以第二次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单位。

（1）成交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

（2）树木总报价包括:树木成本、利润、税金、技术措施费、风险费、保险、运输费、上下车费、检验检疫费、栽植、换土、管养一年成活等费用。

2、按照“质优、价廉、售后有保障”的“三比”原则，进行综合评定，以总报价低的确定成交单位。

3、若报价高于控制价，不能以取低价成交，可改为其他政府采购方式。

4、报价不得低于成本价。

5、此报价一经报出，报价单位不得更改。

十、报价文件的密封：报价文件《含资格证明文件等》应装入文件袋中密封，封面上应注明项目名称、报价人名称。

十一、无效报价。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者，视为无效报价。

1、报价信誉金不足；

2、无主要的有效资格证明文件或超出报价范围的报价；

3、报价文件不按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或报价文件与〈报价须知〉实质性要求有严重背离的；

4、报价文件未密封的；

5、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6、报价人的报价均超过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7、有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8、其它不符合《报价文件》要求的报价。

十二、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将不负责报价人准备报价文件和递交报价文件所发生的任何成本或费用。

十三、报价信誉金的特别规定：

1、成交报价人的报价信誉金等额转为履行合同保证金，树木经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后3日内无息退还。

2、未成交报价人的报价信誉金当场退还。

3、成交人未能按规定的时间签订合同或签订合同后不按合同要求履行合同义务的，报价信誉金（履行合同保证金）将被没收。

十四、谈判的程序
1、谈判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2011年 12 月 2  日上午8：50时
2、谈判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1年 12月 2 日上午9：10分
地点：开江县财政局七楼会议室。

3、对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进行审核。

4、按供应商抽签次序分别进行谈判。

5、谈判小组人员进行商讨。

6、由各供应商进行第二次报价，并以此作为报价的评判标准。

7、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不能成交。

8、由谈判小组根据谈判成交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通知参加本次谈判采购的其他供应商。

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

二0一一年 十一  月 二十五  日

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承诺书

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

我单位补植的树木在质量、售后服务方面做出如下承诺：

承诺单位（公章）：

承诺单位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年   月    日

报   价   函

开江县政府采购中心：

根据贵中心kjcg〔2011〕79 号《政府采购报价须知》的规定，我单位授权（姓名）        （职务）         作为全权代表参加报价，并作如下保证：

1、按照《政府采购报价须知》中规定的条款、技术规格和提供的报价项目总报价为          元，大写人民币：               元。

2、我方接受《政府采购报价须知》中的全部规定。

3、我方已详细审查《政府采购报价须知》等文件，包括全部参与资料和有关附件。

4、按《经济合同法》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

5、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单位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树 木补植工程 报　价　表
（第一次）

	项  目
名  称
	数量
	规格
	备注
	单价
	合计

	小叶榕

	199株
	胸径12CM、树杆高300CM、冠幅200CM
	熟货、含运输费　
	　
	　

	天竺桂
	10株
	胸径12CM、树杆高300CM、冠幅200CM
	熟货、含运输费
	
	

	栽植苗木
	209个
	含转运、打窝、支撑、药剂等、购置种植土及回填、需保证苗木栽植成活率100%、需提供1年期限的管护服务
	
	

	合计
	　
	　
	　
	　
	　


报 价 方（盖章）：　　　　　　　  　　　　　     授权报价人：
报价日期：　　　　　　　　　　　                报价有效期：  
树 木补植工程 报　价　表
（第二次）

	项  目
名  称
	数量
	规格
	备注
	单价
	合计

	小叶榕

	199株
	胸径12CM、树杆高300CM、冠幅200CM
	熟货、含运输费　
	　
	　

	天竺桂
	10株
	胸径12CM、树杆高300CM、冠幅200CM
	熟货、含运输费
	
	

	栽植苗木
	209个
	含转运、打窝、支撑、药剂等、购置种植土及回填、需保证苗木栽植成活率100%、需提供1年期限的管护服务
	
	

	合计
	　
	　
	　
	　
	　


报 价 方（盖章）：　　　　　　　  　　　　　     授权报价人：
报价日期：　　　　　　　　　　　                报价有效期：  

